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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遠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保障師生研究成果之智

慧財產權，並鼓勵本校教師、職員及學生發揮創造思考之

能力，特訂定「遠東科技大學專利申請與維護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之教師、職員及學生之創意符合系科、研發中心與

行政單位重點發展方向，具有專利實用價值，且合乎專利

申請要件者，均可提出專利申請。  

第三條 本校支付專利申請及維護所需之各項申請、答辯、領證、

年費等相關費用，專利權歸屬於本校。  

第四條 本校之專利申請審查由與本校配合之各專利事務所擔

任，進行專利新穎性及進步性之審查，審查完成後提供專

利檢索結果資料電子檔寄給創作發明人，並提出是否進行

專利申請之審查結果建議。三創教育中心依據審查結果建

議與專利價值評估，函轉專利事務所向智慧財產局提出專

利申請。 

第五條  政府或公立研究機關（構）補助、委託或出資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計畫之研究發展成果，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均歸

屬於本校。 

前項以外之研究發展成果，如係利用本校資源所完成者，

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亦歸屬於本校。 

前兩項之研究發展成果，經本校專利審查後不推薦申請專

利之案件，申請人得自費申請專利。但創作人或發明人均

非本校人士者，不在此限。 

本校管理、運用第一項、第二項專利權所獲得之收入，應

將一定比率分配予創作人或發明人。 

第六條 校內專利申請審查如係因急件參加國際發明展或其他特

殊因素，其申請案件得逕自陳請校長或副校長核可，即可

專案處理，由三創教育中心通知專利事務所向智慧財產局



提出專利申請。 

第七條 已申請獲准之專利，若是接受政府單位補助之專利年費維

護三年，其餘專利年費維護ㄧ年，期滿後評估專利價值是

否繼續維護，無繼續維護效益者，由三創教育中心上網進

行專利讓與公告。 

第八條 公告期滿後仍無接受讓與對象之專利，若是由本校經費資

助產生者，該件專利不再繳納專利年費。 

第九條 若是接受政府機關經費資助所產生者，公告期間或期滿

後，有要進行授權、讓與、或終止維護時，除需符合第七

條流程及規定外，應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向資助機關申請授

權、讓與、或終止維護程序，未獲同意者，應繼續維護管

理。 

第十條 專利授權或讓與時所有相關手續費用由接受授權或讓與

的對象支付。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